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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1         证券简称：鲍斯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7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2018 年 4 月 4 日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鲍斯股

份”、“上市公司”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本次重组

预案，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王绪和等 6 名股东合计持有

的西爱西尔 100%股权，以及黄红娟等 61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蓝创智能 100%股权，

同时拟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

西爱西尔及蓝创智能的投资项目、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以及本次交易相关的中

介费用。 

自筹划本次蓝创智能重组事项以来，公司与蓝创智能主要交易对手方进行了

一系列的商讨和沟通，对蓝创智能进行了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并就蓝创智能的

目前经营状况、战略定位及未来发展方向等要素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但由于交易

各方就估值等相关细节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经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并充分沟通，

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决定终止蓝创智能重组事项。 

一、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调整 

本次方案调整后，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的标的资产将

不包括黄红娟等人持有的蓝创智能 100%股权。 

 1、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方的调整 

调整前： 

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王绪和等 6 名股东合计持有

的西爱西尔 100%股权，以及黄红娟等 61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蓝创智能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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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王绪和等 6 名股东合计持有

的西爱西尔 100%股权。 

2、定价基准日的调整 

调整前：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鲍斯股份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调整后：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鲍斯股份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3、股票发行数量支付现金金额的调整 

调整前：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用于购买蓝创智能 100%股权和西爱西尔 100%

股权，股票发行数量支付现金金额分别如下： 

在购买蓝创智能 100%股权的交易中，向黄红娟、颜兴根、胡志刚、王丽红、

顾希红、黄青蓝、章学燕、阙楹瑛、薛金华、黄中庆等 10 名承担业绩补偿责任

的股东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其对应交易对价的 70%的部分、以现金方式支付其对

应交易对价余下 30%的部分；向上海乃义等 1 名承担业绩补偿责任的股东以发行

股份方式支付其对应的全部交易对价；向蓝创智能其余未参与业绩补偿责任的股

东以现金支付其对应的全部交易对价。 

具体安排如下：标的资产的价格以天源评估确认的预估值约为 48,000 万元

为基础，同时标的公司各股东实行差异化定价，即业绩承诺方所持股权合计 93.15%

的作价以对应标的公司 100%股权估值 48,000 万元进行定价，除此之外的其他交

易对方所持股权合计 6.85%的作价以对应标的公司 100%股权估值 48,000 万元×

70%进行定价，由此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价格暂定为 470,135,995.19 元。 

公司拟向黄红娟等 61 名股东分别支付对价的金额和具体方式如下表所示： 

交易对 拟出售蓝 交易对价总额 股份支付 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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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创智能股

份比例 
（元） 金额 

（元） 

拟支付股份

数量（股） 

占总对 

价比例 

金额 

（元） 

占总对 

价比例 

黄红娟 65.1312% 312,629,979.77 218,840,985.84 10,401,187 46.5484% 93,788,993.93 19.9493% 

无锡金

茂  
6.2500% 21,000,011.16 - - - 21,000,011.16 4.4668% 

颜兴根 4.6875% 22,500,000.70 15,750,000.49 748,574 3.3501% 6,750,000.21 1.4358% 

胡志刚 4.6875% 22,500,000.70 15,750,000.49 748,574 3.3501% 6,750,000.21 1.4358% 

王丽红 4.6875% 22,500,000.70 15,750,000.49 748,574 3.3501% 6,750,000.21 1.4358% 

顾希红 4.6875% 22,500,000.70 15,750,000.49 748,574 3.3501% 6,750,000.21 1.4358% 

黄青蓝 4.6875% 22,500,000.70 15,750,000.49 748,574 3.3501% 6,750,000.21 1.4358% 

章学燕 3.1156% 14,955,000.47 10,468,500.33 497,552 2.2267% 4,486,500.14 0.9543% 

阙楹瑛 1.1313% 5,430,000.17 3,801,000.12 180,655 0.8085% 1,629,000.05 0.3465% 

孙军兰 0.2188% 735,000.02 - -  - 735,000.02 0.1563% 

薛金花 0.1594% 765,000.02 535,500.02 25,451 0.1139% 229,500.01 0.0488% 

黄中庆 0.1531% 735,000.02 514,500.02 24,453 0.1094% 220,500.01 0.0469% 

柳婷 0.0844% 283,500.01 - - - 283,500.01 0.0603% 

姚久川 0.0563% 189,000.01 - - - 189,000.01 0.0402% 

漆承恩 0.0438% 147,000.00 - - - 147,000.00 0.0313% 

苏彦平 0.0313% 105,000.00 - - - 105,000.00 0.0223% 

曾琳 0.0250% 84,000.00 - - - 84,000.00 0.0179% 

上海乃

义  
0.0219% 105,000.00 105,000.00 4,990 0.0223% - - 

陈楠淮 0.0094% 31,500.00 - - - 31,500.00 0.0067% 

田小红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陈中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张棚花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郑新春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许金花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杭爱民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曹光炜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张爱国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洪哲淞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董坚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张宏超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杨美芳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郑宁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王贵龙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李森梅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韩正辉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陈如记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徐涛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袁立丽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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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青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陈盛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项江豪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杨春钢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冯骥良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王禹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潘霞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李亮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陈伟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石磊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汪士娟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邱惠华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吴慈平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徐劲松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盛应岳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徐百坤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张海洋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关承启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姚珺玮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吴坚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北京伊

德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上海添

橙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上海业

沣   
0.0031% 10,500.00 - - - 10,500.00 0.0022% 

合计 100.00% 470,135,995.19 313,015,488.78 14,877,158 66.5798% 157,120,506.41 33.4202% 

注：向交易对方发行的上述股份不包含小数点后的数字，小数点后不足一股的余额，计

入鲍斯股份的资本公积。 

上市公司在购买西爱西尔 100%股权的交易中，西爱西尔 100%股权的交易

价格暂定为 51,200 万元，其中向王绪和、王麦原、马明伟、孙利达、孙云根等 5

名股东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其持有标的公司 75.55%股权的对价 38,681.76 万元；

向鲍斯东方以现金支付其持有标的公司 24.45%股权的对价 12,518.24 万元。 

公司拟向王绪和等 6 名股东分别支付对价的金额和具体方式如下表所示： 

交易对方 
出资额

（万元） 

持有标的资产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总

额（万元） 

支付对价 

股份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

（股） 

现金对价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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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出资额

（万元） 

持有标的资产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总

额（万元） 

支付对价 

股份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

（股） 

现金对价 

（万元） 

王绪和 600.00 44.01% 22,533.06 22,533.06 10,709,630  - 

鲍斯东方 333.33 24.45%   12,518.24  -  -    12,518.24 

王麦原 300.00 22.00% 11,266.53 11,266.53 5,354,815  - 

马明伟 100.00 7.33% 3,755.51 3,755.51 1,784,938  - 

孙利达 20.00 1.47% 751.10 751.10 356,987  - 

孙云根 10.00 0.73% 375.55 375.55 178,493  - 

合计 1,363.33 100.00% 51,200.00 38,681.76      18,384,863 12,518.24 

注：向交易对方发行的上述股份不包含小数点后的数字，小数点后不足一股的余额，计

入鲍斯股份的资本公积。 

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价格将由交易各方根据天源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中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值协商确定，并需由公司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数量和金额为准。 

调整后：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用于购买西爱西尔 100%股权，股票发行数量

支付现金金额如下： 

在购买西爱西尔 100%股权的交易中，西爱西尔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暂定

为 51,200 万元，其中向王绪和、王麦原、马明伟、孙利达、孙云根等 5 名股东

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其持有标的公司 75.55%股权的对价 38,681.76 万元；向鲍斯

东方以现金支付其持有标的公司 24.45%股权的对价 12,518.24 万元。 

公司拟向王绪和等 6 名股东分别支付对价的金额和具体方式如下表所示： 

交易对方 
出资额

（万元） 

持有标的资产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总

额（万元） 

支付对价 

股份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

（股） 

现金对价 

（万元） 

王绪和 600.00 44.01% 22,533.06 22,533.06 10,709,630  - 

鲍斯东方 333.33 24.45%   12,518.24  -  -    12,518.24 

王麦原 300.00 22.00% 11,266.53 11,266.53 5,354,815  - 

马明伟 100.00 7.33% 3,755.51 3,755.51 1,784,938  - 

孙利达 20.00 1.47% 751.10 751.10 356,987  - 

孙云根 10.00 0.73% 375.55 375.55 178,493  - 

合计 1,363.33 100.00% 51,200.00 38,681.76      18,384,863 12,5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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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向交易对方发行的上述股份不包含小数点后的数字，小数点后不足一股的余额，计

入鲍斯股份的资本公积。 

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价格将由交易各方根据天源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中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值协商确定，并需由公司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数量和金额为准。 

（二）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调整 

调整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标的公司在建项目建设资

金、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费用等。初步确定使用计划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配套融资金额（万元） 

1 蓝创智能”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000.00  

2 蓝创智能”环境监测设备扩产项目”  7,000.00  

3 蓝创智能”服务中心项目”  3,000.00  

4 西爱西尔”年产 50 套真空箱式氦质谱检漏设备技改项目” 5,588.00 

5 西爱西尔”智能制造装备研发基地技术改造项目” 2,255.00 

6 现金对价 28,230.29 

7 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费用等  2,500.00  

合计 51,573.29 

如出现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取得证监会核准、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

情形，上市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或者银行贷款等自筹方式满足该部分资金需求。 

调整后：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标的公司在建项目建设资

金、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费用等。初步确定使用计划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配套融资金额（万元） 

1 西爱西尔”年产 50 套真空箱式氦质谱检漏设备技改项目” 5,588.00 

2 西爱西尔”智能制造装备研发基地技术改造项目” 2,255.00 

3 现金对价 12,518.24 

4 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费用等  1,200.00  

合计 21,561.24 

如出现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取得证监会核准、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

情形，上市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或者银行贷款等自筹方式满足该部分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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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方案调整是否构成重大调整的标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拟对交

易对象、交易标的等作出变更，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重新履行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等程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上

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中对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

调整进行了明确：  

“1、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

明确审核要求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  

1）拟增加交易对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

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组

方案重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3）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

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  

（2）关于交易标的  

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占

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

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1）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

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2）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上市公司公告预案后，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达到上述调整范围的，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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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履行相关程序。” 

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鲍斯股份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涉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的标的

资产、交易对方、定价基准日和配套募集资金金额等。其中，拟减少的交易标的

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

均超过 20%。  

综上所述，本次资产重组的方案调整，属于中国证监会上述规定的构成重组

方案重大调整的情形，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对原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四、本次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向江苏蓝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暨重大调整重组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了调整。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及材料进行了审阅，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等规定，本次方案调整构成本次

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之专项核查意见》； 

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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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之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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